夏政〔2025〕60号

夏店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夏店镇2025年秋季农作物秸秆禁烧暨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行政村、镇直各单位：

《夏店镇2025年秋季农作物秸秆禁烧暨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已经镇党委政府研究通过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夏店镇人民政府

2025年9月1日

夏店镇2025年秋季农作物秸秆禁烧暨

综合利用实施方案
为深入贯彻落实平顶山市《2025年秋冬季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，扎实做好我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，有效防治大气污染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按照“全面防控、依法治理、协同联动、以用促禁”的工作思路，坚持“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”原则，健全“群防群治、逐级包联”监管体系，以更高标准、更实举措抓好秋季秸秆禁烧管控，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利用，为建设生态宜居夏店筑牢环境屏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禁烧管控目标

全镇范围内实现秋季秸秆“零焚烧”，坚决遏制露天焚烧秸秆、枯枝落叶、农村生活垃圾等行为，确保不被国家、省、市卫星及“蓝天卫士”监控到火点，火情应急处置率达100%。

（二）综合利用目标

在秸秆粉碎还田基础上，提升秸秆离田“五料化”（肥料化、饲料化、燃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）利用比重，全镇秸秆粉碎还田率稳定在92%以上，综合利用率达100%。

（三）机制建设目标

完善秋季禁烧常态化监管机制，实现“人防+技防+巡防”全覆盖，构建责任明确、响应迅速、处置高效的工作体系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9月5日—9月9日）

召开全镇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动员会，传达平顶山市秋冬季专项行动要求，明确各村、各单位职责分工；印发本方案，完成宣传物料（横幅、标语、明白卡）制作，组建工作队伍，营造浓厚工作氛围。

（二）集中攻坚阶段（9月10日—11月10日）

全面启动禁烧监管，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；完成“蓝天卫士”监控系统维护，确保摄像头上线率达100%；推进玉米等秋季作物秸秆还田、离田收储，彻底清运田间地头散落秸秆；应急分队前置部署，快速处置突发火情。

（三）巩固总结阶段（11月11日—11月30日）
保留必要监管力量和应急队伍，重点防范零星火点；全面总结秋季禁烧工作经验，梳理秸秆综合利用成效与问题，形成总结报告，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各级责任

1.健全领导机构

调整镇秸秆禁烧暨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党委书记王磊任指挥长，党委副书记、镇长杨营召任常务副指挥长，其他副科级以上领导任副指挥长，镇农业服务中心、派出所、执法队、电管所等部门负责人及各村支部书记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服务中心，杨德地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统筹推进秋季禁烧工作。

2.明确责任分工
延续“分片包联”机制，将全镇划分为11个片区，明确片区责任领导及包村干部，实行“片长包片、包村干部包村、村干部包组、党员包地块”四级责任制，签订责任状，确保责任落实到每一块田地、每一名责任人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禁烧氛围

1.多元宣传覆盖

各村在主干道、村口显要位置悬挂禁烧横幅（每村不少于5条）、张贴标语（每村不少于30条）；镇政府组织13辆宣传车，每日在全镇巡回宣传（上午8:00—10:00、下午3:00—5:00、晚上7:00—8:00），各村广播同步播放禁烧政策；向每户发放《致全市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封信》，讲解焚烧危害、法律责任及综合利用途径，确保家喻户晓。

2.典型案例警示

收集秸秆焚烧引发火灾、污染环境的典型案例，通过镇微信公众号、村微信群推送；对秋季禁烧中发现的违规行为，在全镇通报曝光，以案说法，强化“不敢烧、不能烧、不想烧”的社会共识。

（三）完善监管体系，织密防控网络

1. 强化技防支撑

9月9日前完成镇“蓝天卫士”监控系统维护，确保摄像头100%上线运行；农业服务中心牵头成立“蓝天卫士”专班，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实时监控火点，发现火情立即通知片区及村处置，每日形成《蓝天卫士监控日报》上报领导小组。

2.强化人防力量

在“蓝天卫士”监控盲区（如偏远地块、林地周边）及重点区域（如公路沿线、村庄周边农田），每村至少搭建1个禁烧指挥棚，配备桌椅、床铺、灭火工具、值班表及网格化示意图，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，严禁脱岗、空岗。田间地头监控点需达到“十一有”标准（有人值班，有桌、有椅、有床、有被褥、有电灯、有标志、有灭火工具、有值班表、有网格化管理示意图、有还田机械）。

3.加强巡逻巡查

组建3支镇级秋季禁烧巡逻队，分片开展巡查：

第一巡逻队负责甄窑村、关帝庙村、河口村、呼窑村、毛寨村、黄沟村、夏北村、夏南村、夏东村、孙庄村；

第二巡逻队负责路庄村、西湖村、八里王村、磨庄村、陈庄村；

第三巡逻队负责鲁张村、孔寨村、夏西村、新村、上鲁村。

每日开展不少于4次田间巡查，重点排查清晨、傍晚等焚烧高发时段，及时制止违规行为，记录巡查情况并上报。

（四）建强应急队伍，提升处置能力
1.规范队伍建设

各村组建不少于10人的村级应急分队，吸纳公益性岗位人员参与；村党支部书记、“两委”成员必须参与禁烧工作（支部书记请假需向党委书记报备，村级副职请假需向片长报备）。镇级向每村下派1名及以上专职禁烧人员，配备旋耕耙（镇级不少于3台、村级不少于1台）、洒水车、风力灭火器、灭火耙等器具，9月9日前完成队伍组建及器具配备。

2. 前置应急力量

结合全镇耕地分布及交通情况，将全镇划分为11个禁烧应急处置区，分包的片长分区预置，确保火情发现后10分钟内到场、20分钟内有效处置、30分钟内彻底扑灭。

3.开展应急演练

9月15日前，镇领导小组组织开展1次秋季禁烧应急演练，模拟田间秸秆焚烧场景，检验应急分队响应速度、器具使用及协同处置能力，提升实战水平。

（五）推进综合利用，从源头上减隐患

1.保障还田质量
提前对接农机户或农机合作社，预定玉米联合收割机及秸秆粉碎还田机械，签订作业协议；包村干部、村干部现场督导还田工作，确保还田质量。

2.扶持秸秆离田利用

鼓励各村与秸秆收储运企业、合作社合作，在村内设置临时秸秆收储点（远离村庄、道路及管线，落实防火措施），支持农户将秸秆用于饲料青贮、生物质燃料加工等，拓展利用渠道。

3.清除焚烧隐患

各村成立志愿服务队，9月30日前完成田间地头、沟渠路边散落秸秆清运；镇执法队、农业中心联合排查农村生活垃圾、枯枝落叶堆放点，及时清运处置；帮助无劳动力家庭完成秋收、秸秆清运，从源头上减少焚烧诱因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落实经费保障

1.村级经费

脱贫村（甄窑村、河口村、夏西村、关帝庙村、孔寨村、陈庄村、黄沟村）村级自筹禁烧经费。夏西村、孔寨村、陈庄村不少于2个禁烧棚，其他村不少于一个禁烧棚。
新村、西湖村、夏南村、孙庄村、夏东村、夏北村每村1500元，启动后先拨付1000元。每村不少于2个禁烧棚。
鲁张村、毛寨村、路庄村、八里王村、磨庄村、上鲁村每村2000元，启动后先拨付1000元。每个不少于3个禁烧棚。
2.片区经费

每个片区1000元，专项用于车辆燃油补贴。

（二）严格奖惩机制

1.奖励措施

秋季禁烧期间无火点、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村，由镇政府通报表彰；表现优秀的包村干部、村干部及应急队员，纳入年度评优评先重点推荐范围。

2.处罚措施

（1）对个人

露天焚烧秸秆的，对点火人罚款200—2000元，责令书写悔过书50份并在村内张贴；情节严重（如引发火灾、造成污染）的，由镇派出所依法拘留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2）对行政村

首起火情：全镇秋季禁烧期间第一把火，划拨村级经费1000元，作为全镇禁烧费用，村党支部书记、包村干部、片长需在全镇大会上作表态发言。

镇级督查火情：镇督查组（含“蓝天卫士”监控）发现火情后，行政村或片区人员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。30分钟内扑灭且未造成影响的，可减轻或不予处罚；超过30分钟未扑灭的，每个着火点划拨村级经费200元，作为全镇禁烧费用。

上级督查及监控火情：

汝州市督导组（含“蓝天卫士”）发现1个着火点，划拨村级经费500元，作为全镇禁烧费用；支部书记写检查，火点所在区域的副职诫勉谈话。

平顶山市督导组（含“蓝天卫士”）发现1个着火点，划拨村级经费600元，作为全镇禁烧费用；支部书记诫勉谈话，火点所在区域的副职停发工资。

省“蓝天卫士”监控发现1个着火点，划拨村级经费600元，作为全镇禁烧费用。支部书记停发工资。
国家或省卫星监测记录1个着火点，扣村经费2000元，支部书记停发工资。
执勤点脱岗：市级及以上部门检查发现执勤点人员脱岗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；同一行政村累计被通报3次的，村党支部书记需在全镇禁烧工作会议上作表态发言。

火情累计排名：各片区火点数量将进行累计排名，排名结果作为上级追责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

成立镇秋季禁烧专项督导组，由镇纪委、农业服务中心牵头，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专项督查，重点检查值班值守、监控运行、巡逻巡查及应急处置情况，督查结果纳入各村年度考核。



